
粤港澳大湾区推广“一地两检”的难度及对策探析 

 

摘要：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政策背景条件，从通关管理模式视角出发，具

体剖析“一地两检”模式在具有较客观、明显的比较优势下仍难以复制推广、成

为粤港澳三地口岸普遍适用的通关管理模式的原因。当前，一地两检模式的推广

困难主要存在于法律授权及原有口岸基础设施改造两方面。同时本文也将探究该

模式的适应性调整办法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地两检模式的推广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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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湾区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引领产业技术变革的重要模式与实现途径。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其建设具有跨越“一

国两制三关税区”的复杂性并面临涉及司法、执法、政府职能授权等多方面的现

实困难。 

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一地两检”通

关模式以其低成本、高效率、灵活性强等优势受到各专家及政府的青睐。相较于

以往“两地两检”的一般模式，“一地两检”模式的主要特征为合署办公及口岸

站的减少。同时在实际操作、成本消耗、作业效率等方面，该模式对于过境旅客

及政府部门等对象也具备较为明显的优势。 

但在现实推广过程中，由于“一地两检”模式的成立涉及“一国两制三关税

区”的复杂现实背景及粤港澳三地差异性的法律法规及政策，通关管理模式的变

动涉及双方切实利益。面对制度上的交涉与磋商，双方往往需要较长的谈判周期

从而达成共识签署协议。其次，在协议签署后，对原有口岸的基础设施改造也存

在一定实施难度。在暂时关闭口岸进行模式升级与保留原有通关模式保证旅客、

货物进出境作业正常两者之间需要政府部门在进行细致权衡后出台相应办法从



而实现有效过渡。对于新口岸建设通关管理模式的匹配同样也需要经过长周期的

磋商谈判与实际建设考量。 

本文将针对当前“一地两检”通关模式推广困难的现实状况，深入剖析其原

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该模式基于粤港澳“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复杂情况的适应

性调整与适当变更，为该模式的推广提供更大的可行性。 

 

 

二、“两地两检”、“一地两检”模式比较分析 

2.1“两地两检”模式 

相邻国家 (地区) 在临近边境的地点各自设置一个口岸站, 出入境人员和

车辆、进出口货物需要分别在两个口岸站（如图 1）接受海关、边检等检查。在

该通关管理模式下, 出入境的人员、车辆、进出口货物需要分别接受两次检查,

第一次为在本国（地区）海关的出境检查, 第二次是邻国（地区）海关的入境检

查。 

 

 

“两地两检”模式为当前粤港澳各口岸采取的最为普遍的通关管理模式，其

优势在于： 

①投入应用时间长、可复制推广性强； 

②在各自管辖范围内设置口岸站，不存在错区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冲突，适用本

辖区内各项规定，政府间洽谈周期短； 

③充分满足不同辖区内政府管制需求。 

同时其弊端也较为明显，主要包括： 

图 1 “两地两检”模式下口岸站设置情况 



①相同进出境人员、车辆、货物需经两口岸站两次检查，通关时间长、通关效率

低； 

②建设口岸站成本高、占地面积大； 

③两口岸站检查项目重合较多，分设口岸站资源浪费大、机会成本高。 

 

2.2“一地两检”模式 

相邻两国 (地区) 通过协商, 确定在某一国临近边境的地点设置口岸站（如

图 2）, 两国 (地区) 双方办理通关作业的机构在同一口岸站合署办公, 联合执

行监管。采取“一地两检”模式, 出入境人员和车辆、进出口货物仅需在一个口

岸站接受海关、边检等检查。 

 

 

“一地两检”模式为当前拟推广意愿较高、认可度广的创新通关管理模式，

其优势主要表现在： 

①车辆、人员、货物只需在同一口岸站接受一次检查，所需时间大大压缩、通关

效率高； 

②仅建设一个口岸站以及双方进行合署办公，有效节约建设成本同时降低各项花

费； 

③通过合署办公，双方可及时沟通在旅客进出境以及货物查验等方面的问题，推

动跨区域、跨部门间“信息互通、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三互大通关建设。 

但在“一地两检”模式推广的过程中，由于涉及不同的关税制度及其他具有

差异性的政策规定，该模式推广、应用进程较为缓慢，存在一定弊端，主要包括： 

①该模式所涉及案例与待建地区存在各自特点，成功案例可复制推广性低，且可

借鉴案例较少； 

②双方政府就法律授权、政策制度调整等上层设计问题需要经过长时间磋商，谈

图 2 “一地两检”模式下口岸站设置情况 



判周期长。 

 

 

三、“一地两检”模式推广困难原因 

3.1“三大法域”背景下立法协调、法律授权困难 

粤港澳三地在“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法域”的政策大框架下分属不同法域、

遵循不同法律，相较于现今世界较为成熟的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及

东京湾区，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在制度协调、互联互通及政府间合作等方面都

存在一定立法、执法困难。 

3.1.1 粤港澳三地分属不同法系、法律差异较大，立法协调困难 

广东省属于内地法域，遵循类似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而香港则属英美

法系，故保留了部分判例法制度；澳门则为大陆法系，延续葡萄牙传统，以制定

法为法律渊源。粤港澳在法系归属上呈多样化特征，这使得三地在制定法源、法

律解释、法律适用、法律授权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增加了粤港澳政府间立法

协调及合作难度。 

例如在广东省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特别行

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 (下称

《合作安排》)过程中，该《合作安排》首先需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获批

通过后由香港立法会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后则标志有关《合作安排》香港本地立

法程序的完成。由于“一国两制”大背景及两大法域差异，在立法程序推进过程

中，部分香港专家学者对于《香港基本法》法律适用、法律解释存在差别观点，

认为该《合作安排》越权且违反香港基本法并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申请。

完全不同的法域环境对于三地法律方面专家人才的思维模式及法律解读存在一

定影响，并且由于法律授权、法律适用等方面的不同解读也为三地法律层面上的

进一步合作造成一定困难，“一地两检”模式推广立法协调存在阻碍。 

3.1.2 粤港澳三地所遵循基本法律存在较大差异，法律授权问题突出且难以

协调商榷 



 “一国两制”框架下，港澳回归后，依据香港、澳门所确立遵循的《基

本法》，港澳必须遵循实施列于《基本法》附件三中的全国性法律，其他未列入

《基本法》附件三中的全国性法律可以不予实施。同时，在不与《基本法》冲突

的情况下，香港、澳门可继续保留其原有法律并且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立法、司

法、执法等权利。而在“一地两检”模式具体应用于粤港两地通关过程中，其争

论焦点之一正集中于对香港基本法的理解与法律授权争议。 

在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中并未直接引入有关海关、边检执法权的全国

性法律，部分香港学者同样提出“一地两检”模式下，在香港建设“内地口岸区”

并在该区域适用内地法律，该行为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的疑问。香港高等法院对

于该问题的回复则回避了“《合作安排》违背香港《基本法》侵犯香港自治权”

的主要争议点，从程序性角度对香港立法会该项决议进行审核，进而避免了香港

高等法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的法律性质进行判定。但从实体法角度出发，《香

港基本法》第 18 条第 3 款 7,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 对列于本法附件三的法律

作出增减, 尽管前述增减的范围仍然受到限制，但不可否认, 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法律上是拥有此项权力的。香港、澳门两地的基本本法体现的不仅仅是“高度

自治”，更为重要的是“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对于基本法中的某些条款进行

体系化的具体解释，才能使基本法更好的符合其制定初衷。“一地两检”模式涉

及合署办公、三地海关边检执法权力行使范围等较为敏感并且牵涉三地基本法的

政治问题，在法律授权以及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问题难以协商且容易引发争议，

由此造成“一地两检”的推广应用十分困难。 

“一地两检”模式使原本独立设置于两地关境内的口岸站合二为一，要

求原本分立于不同关境内并遵循各自法律体系的执法部门进行合署办公并实现

旅客资料的共享和交换使用，那么势必将有一方会将本区域内适用的执法权力带

入另一关境内。在不同法域情况下，基于香港、澳门《基本法》所引发的全国性

法律适用与授权问题，其谈判周期长且涉及执法权争议等敏感问题，在较大程度

上造成了“一地两检”模式的推广应用困难。 

 

3.2 原有口岸基础设施改造困难 



通关流程涉及海管关、检验检疫（2018年 4月正式并入海关）、边检等多个

流程，同时口岸联检大厅另配设公安、消防等其他部门。如何使各部门及流程环

节功能区合理分布、如何保证众多环节执法机构各司其职按一定顺序完成通关流

程，这都要求口岸基础设施配置具有严密的逻辑顺序。 

“一地两检”与“两地两检”通关模式在两地执法部门空间设计上存在本质

差异，其功能分区布局具有明显差别，在以“两地两检”模式下设计的口岸联检

大厅的基础设施结构上进行“一地两检”形式改造较为困难。 

如深圳罗湖口岸——香港与内地连接的第一口岸 ，其设计与布局完全基于

“两地两检”模式（见图 3）。深港两地边检站分立深圳河两岸，内地旅客赴港需

要首先在内地出境大厅进行海关、边检等检查，而后步行通过罗湖桥，抵达香港

边检站后进行入境检查。粤港多数口岸皆采用两地边境分别设立边境管制站并分

别进行出入境查验的标准模式。 

 

 

 

而进行“一地两检”模式改造，边境管制站数量将会缩减，那么原有两个管

制站是保留内地管制站或是香港、澳门方管制站，该问题涉及内地与港澳方敏感

领域，其商议与协调周期长且容易引发争论。其次，在管制站数量缩减后，双方

执法部门需进行合署办公，站内的功能区划分及部门权利范围均需要重新划分，

在原有基础设施状态下很难满足“一地两检”新模式需求。如何实现对原有口岸

基础设施的合理规划改造以满足“一地两检”新模式需求？如何明确双方权限范

围并保证通关流程的顺序性与高效？对于原有口岸基础设施而言，应用“一地两

检”模式都意味着颠覆性的调整与改造。除此之外，关闭口岸从而实现对口岸的

改造升级，对于出入境旅客及各企业造成的不便甚至是损失也需合理估算并施以

图 3 罗湖口岸“两地两检”模式情况下通关示意图 



恰当应对方法。 

在法律协调、法律授权问题外，如何对于原有口岸基础设施进行合理改造，

同样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及建设成本。 

 

 

四、“一地两检”模式适应性调整分析 

基于上述“一地两检”模式推广困难原因分析，面对执法权力界定、法律授

权困难以及原有口岸基础设施改造难等问题，“一地两检”通关模式可进行适当

适应性调整以更加符合粤港澳三地特殊区域状况，从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

境的进一步优化与区域建设。 

在原有“一地两检”模式下仅设有单一口岸站，双方执法部门于该管制站内

合署办公。结合现今原有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可对现有两个口岸站进行保留，

但在两个口岸站内均实行合署办公，在入境时进行海关、边检检查。假如旅客由

内地到香港，那么大陆海关以出境标准、香港海关以入境标准实施检查，旅客只

接受一次检查，检查过程中粤港双方施以不同标准，该口岸站设于内地；而与此

相对，旅客由香港至内地，口岸站设于香港。对于出入境的人员和车辆、进出口

货物仅在入境时进行一次检查, 与“一地两检”模式的效率是一样的;但两个口

岸站的保留对于两地不同执法权力的实现是相对而言对等的，在保留“一地两检”

模式通关效率高的优势下减少利益冲突与分歧，提升协商成功率，缩减谈判协调

周期。 

五、总结 

提升通关效率对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营商环境、增强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化

程度与总体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一地两检”模式相较于现今普遍适

用于粤港澳三地口岸的“两地两检”模式，其优势与长期利好态势也更是业内专

家学者所普遍认同的。 

但基于粤、港、澳三地的复杂政策政治背景，在“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法域”

大框架下而出现的立法协调与法律授权以及原有口岸基础设施改造困难等实际



问题，“一地两检”模式应充分结合区域特点，实现“粤港澳”特色改造，在保

留大幅提升通关效率这一核心优势的前提下，注重双方的利益协调与权利对等，

从而更好推动“一地两检”模式普遍推广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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